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意见 

关于宁波华翔收购“长春华翔”2.40%股份 

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作为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称公司)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先进行了了解，并审阅了有关资料。经过认真

审议，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“长春华翔”）是宁

波华翔持股97.6%的公司，主要产品为热成型钢等金属冲压件，据天

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天健审【2019】8623号《审

计报告》：长春华翔2019年1-6月，实现营业收入156,461.95万元，净

利润为18,789.81万元。基于看好以“热成型钢”为代表的轻量化金

属件零部件未来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较强的盈利能力，同时激励其管理

者，宁波华翔出资收购长春华翔2.40%的股权。 

通过本次交易，宁波华翔将加大对“热成型钢”为代表的轻量化

金属件业务的投入，符合汽车尤其新能源车向轻量化发展的方向，符

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，并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。 

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

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依据公司《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无须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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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作为作价依据，参考市场同类

交易 PE 倍数（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PE 为 19.10），考虑了非流动性折

扣，关联交易价格合理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双方对审计

基准日后至股份交割日之间权益资产变动情况进行了事先约定，不存

在董事会违反诚信原则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投入的资金为自筹资金，未动用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，也

未发生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的情况。我们同意本次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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